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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十》签署 

新闻稿 

2013年 8月 30日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十》(以下简

称《〈安排〉补充协议十》)今天（2013年 8 月 30 日）在澳门签署，并将于

明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商务部高燕副部长和经济财政司谭伯源司长分别率领两地政府代表团，

今天上午在政府总部举行 2013《安排》联合指导委员会高层会议。 

会后，在崔世安行政长官、中央驻澳联络办公室仇鸿副主任、外交部

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冯铁署理特派员、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交流司黄光巡

视员和海关徐礼恒关长等嘉宾见证下，商务部高燕副部长和经济财政司谭

伯源司长代表双方签署了《〈安排〉补充协议十》。 

透过双方友好磋商而签订的《〈安排〉补充协议十》，在服务贸易方面

将进一步对澳门扩大开放，其中包括继续广东先行先试政策、进一步放宽

地域限制至福建省、新增“合同服务提供者”内容，以及进一步加强贸易投

资便利化方面的合作。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对澳门采取 65项具体措施，在

法律、建筑、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房地产、市场调研、技术检验和分析、

人员提供与安排、建筑物清洁、摄影、印刷、会展、笔译和口译、电信、

视听、分销、环境服务、银行、证券、医院服务、社会服务、旅游、文娱、

体育、海运、航空运输、公路运输、货代、商标代理等 28 个领域在原有开

放承诺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放宽股权限制、经营范围和经

营地域限制等。同时，新增加复制服务和殡葬设施服务的开放承诺。服务

贸易领域累计总开放措施达到 383项。 

 

继续广东先行先试政策 

在进一步开放原有领域中，继续广东省先行先试政策，在法律、技术

检验和分析、人员提供与安排、社会服务、海运和公路运输等服务领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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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相关内容，主要是放宽股权限制、下放审批权和放宽经营范围，共有 9

项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在广东省进行试点，允许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广东省律师事务所以协

议方式，由广东省律师事务所向澳门律师事务所驻粤代表机构派驻

内地律师担任内地法律顾问； 

 取消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设立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条件中从业

年限限制；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以独资民办非企业单位形式在广东省设立居

家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居家养老服务； 

 在广东省内试点将澳门检测机构获准承担的以认证为目的的检测

服务范围由食品类别放宽至其他自愿性产品认证领域；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设立合资企业，提供在线数据处理与

交易处理业务，澳资股权比例不超过 55%； 

 将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国际海运集

装箱站和堆场业务、国际货物仓储业务登记下放至广东省地级以上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将广东省内至澳门普通货物运输，以及在航澳门航线船舶变更船舶

数据后继续从事澳门航线运输的审批权下放至广东省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 

 将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国际船舶管

理业务登记下放至广东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取消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投资道路货运和机动车维修业的立

项环节，按照国家现行法规受理申请和许可审批。 

 

进一步放宽地域限制至福建省 

为全面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安排〉补充协议十》继续放宽经

营地域限制，除了在广东省通过先行先试政策对相关服务扩大开放外，同

时也对福建省相对扩大开放，共有 2 项具体措施。主要开放内容是：在公

路运输服务方面，对在福建省投资的生产型企业从事货运方面的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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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立项和变更的申请，委托福建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审核或审

批。此外，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合资（澳资股权比例不超过 49%）

或合作道路客运站（场）。对在福建省设立道路客货运站（场）项目和变更

的申请，委托福建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审核或审批。 

 

新增“合同服务提供者”内容 

此外，《〈安排〉补充协议十》新增“合同服务提供者”内容。允许持

有澳门身份证明文件的自然人，受雇于尚未在内地商业存在的澳门服务提

供者，以合同服务提供者身份，为雇主在内地提供临时性服务。本次协议

规定 26 个服务领域，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可雇用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

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相关服务： 

（1）建筑专业服务、（2）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3）房地产服务、（4）

技术检验分析与货物检验服务、（5）建筑物清洁服务、（6）摄影服务、（7）

印刷服务、（8）会展服务、（9）复制服务、（10）笔译和口译服务、（11）

电信服务、（12）视听服务、（13）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14）分销服务、

（15）环境服务、（16）医院服务、（17）社会服务、（18）旅游服务、（19）

文娱服务、（20）体育服务、（21）海运服务、（22）航空运输服务、（23）

公路运输服务、（24）货代服务、（25）商标代理、（26）殡葬设施。 

 

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合作 

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商品检验、质量标准领域的

认证认可及标准化管理领域、以及知识产权合作保护领域的合作。主要包

括： 

 推动粤澳第三方检测和认证服务的检测认证结果互认；推动粤澳自

愿认证的认证检测结果互认以及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条约的相

关规定，推动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的检测认证结果互认; 

 促进粤澳商品贸易供应链效率，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商品条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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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开放商品信息平台，享受与内地系统成员相同的服务。同时，

加强粤澳商品信息资源共享，借助商品条码的全球唯一性，实现两

地流通商品信息的相互核实查验，以共同打击假冒商品，优化营商

环境。 

 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合作，支持研究粤澳共同推进知识

产权交易与融资，探讨粤澳两地合作开展知识产权评估互认等业务

的可行性。 

 

此外，在金融合作方面，将积极支持符合资格的澳门保险业者参与经

营内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对澳门保险业者提出的申请，将根据

有关规定积极考虑，并提供便利。 

 

 《〈安排〉补充协议十》深化及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的主要开放内容如

下： 

服务领域 《安排》补充协议十附件内容要点 

法律服务 在广东省进行试点，允许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广东省律师事务所

以协议方式，由广东省律师事务所向澳门律师事务所驻粤代表

机构派驻内地律师担任内地法律顾问。 

建筑专业

服务 

1.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中，出任主

要技术人员且持有澳门方面身份证明文件的自然人，不受每人

每年在内地累计居住时间应当不少于 6 个月的限制。 

2.对于注册建筑师继续教育中选修课部分，澳门服务提供者可

以在澳门完成或由内地派师资授课，选修课继续教育方案须经

内地认可。 

3.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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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 《安排》补充协议十附件内容要点 

市场调研

服务 

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合作企业，提供市场调研服务。 

技术检验

和分析服

务 

1.在广东省内试点将澳门检测机构获准承担的以认证为目的的

检测服务范围由食品类别放宽至其他自愿性产品认证领域。 

2.在参与认证检测活动中比照内地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和实验

室给予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合资与独资认证机构、检

查机构和实验室同等待遇。 

3.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允许在澳门的认证检测机构与内地认

证检测机构开展检测数据（结果）的接受合作。具体合作安排

另行商定。 

4.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人员提供

与安排服

务 

取消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设立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条件中从

业年限限制。 

印刷及其

辅助服务 

1.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合作企业，从事出版物和其

他印刷品的印刷业务，内地方投资者应占主导地位。 

2.简化澳门图书进口审批程序，建立澳门图书进口绿色通道。 

3.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复制服务 

 

1.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合资、合作或独资企业，提

供复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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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 《安排》补充协议十附件内容要点 

2.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电信服务 1.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设立合资企业，提供在线数据

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澳资股权比例不超过 55%。 

2.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视听服务 电影或录像带制作服务 

1.允许国产影片及合拍片在澳门进行冲印作业。 

2.允许澳门影片因剧情需要，在影片中如有方言，可以原音呈

现，但须加注标准汉语字幕。 

3.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具体开放承诺的服

务。 

电影或录像的分销服务，包括娱乐软件及录音制品分销服务 

1.允许澳门与内地合拍影片的方言话版本，经内地主管部门批

准，在内地发行放映，但须加注标准汉语字幕。 

2.允许澳门影片的方言话版本，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批准通过

后，由中影集团进出口公司统一进口，在内地发行放映，但均

须加注标准汉语字幕。 

3.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具体开放承诺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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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 《安排》补充协议十附件内容要点 

环境服务 1.澳门服务提供者在澳门和内地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的

实质性商业经营，可共同作为评定其在内地申请企业环境污染

治理设施运营资质的依据。 

2.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金融服务 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和证券） 

澳门的银行在内地的营业性机构，经批准经营澳资企业人民币

业务时，服务对象可包括依规定被认定为视同澳门投资者的第

三地投资者在内地设立的企业。 

证券服务及期货服务 

1.为澳资证券公司申请内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

进一步提供便利，允许澳资证券公司申请 QFII资格时，按照集

团管理的证券资产规模计算。 

2.允许符合条件的澳资金融机构按照内地有关规定在内地设立

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澳资持股比例可达 50%以上。 

3.允许符合设立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条件的澳资金融机构按照内

地有关规定在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各设立 1 家两地合资的

全牌照证券公司，澳资合并持股比例最高可达 51%，内地股东

不限于证券公司。 

4.允许符合设立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条件的澳资金融机构按照内

地有关规定在内地批准的“在金融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的若干

改革试验区内，各新设 1 家两地合资全牌照证券公司，内地股

东不限于证券公司，澳资合并持股比例不超过 49%，且取消内

地单一股东须持股份 49%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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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 《安排》补充协议十附件内容要点 

5.在内地批准的“在金融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的若干改革试验

区内，允许澳资证券公司在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中的持股比

例达 50% 以上。 

医院服务 1.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

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2.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社会服务 1.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以独资民办非企业单位形式在广东省设

立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居家养老服务。 

2.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旅游和与

旅游相关

的服务 

1.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投资设立旅行社，无年旅游经营总额

的限制。 

2.对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旅行社的经营场所要求、营业

设施要求和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比照内地企业实行。 

3.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体育服务 1.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

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2.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海运服务 1.澳门服务提供者投资建设港埠设施并经营港口装卸、堆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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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 《安排》补充协议十附件内容要点 

仓储业务，其资本额和设立分公司的条件比照内地企业实行。 

2.将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国际海

运集装箱站和堆场业务、国际货物仓储业务登记下放至广东省

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3.将广东省内至澳门普通货物运输，以及在航澳门航线船舶变

更船舶数据后继续从事澳门航线运输的审批权下放至广东省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 

4.将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国际船

舶管理业务登记下放至广东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5.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航空运输

服务 

1.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的方式为内地提供国际航线

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机票销售代理服务。 

2.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但不符合经

营主体资格的不得从事此类服务活动。 

公路运输

服务 

公路卡车和汽车货运 

1.对在福建省投资的生产型企业从事货运方面的道路运输业务

立项和变更的申请，委托福建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审

核或审批。 

2.取消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投资道路货运和机动车维修业

的立项环节，按照国家现行法规受理申请和许可审批。 

3.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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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 《安排》补充协议十附件内容要点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城市间定期旅客服务、道路客货运站（场） 

1.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合资（澳资股权比例不超过

49%）或合作道路客运站（场）。对在福建省设立道路客货运

站（场）项目和变更的申请，委托福建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进行审核或审批。 

2.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殡葬设施 

 

1.允许澳门殡葬业者在内地以独资或合资等方式投资并经营除

具有火化功能的殡仪馆以外的殡仪悼念和骨灰安葬设施。 

2.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

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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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实施情况 

《安排》自 2003 年签署，至今已踏入十周年，而自 2004 年起全面实

施至今，为两地贸易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使内地与澳门的经贸关系进

一步加强，为两地的全面服务贸易自由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货物贸易方面，可享受零关税的产品，由刚实施时的 273 项，

后经业界要求及与内地磋商，并按《安排》规定，自 2006 年起所有澳门原

产的货物，经订定原产地标准后，全部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进口内地，现

时按 2013 年内地税号订定的原产地标准货物已达 1,283 项。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以零关税优惠输往内地的货物总出口货值达 4 亿 2 仟万澳门元，

基本上每年都持续增长。2004 年，《安排》第一年实施时，以零关税输往

内地的货物仅为 183 万澳门元，至 2012 年已达 1 亿澳门元，是首年的 57

倍。而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以零关税方式进入内地巿场的货物

包括纺织成衣、覆铜板、食品、再生塑料粒、油墨、色带、无接头电导体、

玻璃纤维布及邮票等，总出口金额约为 6,029 万澳门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约一成。 

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经济局共发出了 435 张「澳门服务提供者证明

书」，领取证明书的企业主要来自货代、运输、仓储、物流、电信、广告、

零售、法律、会议服务和展览服务、公路卡车和汽车货运、集装箱堆场服

务、批发服务（不包括盐和烟草）、职业介绍、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管理

咨询服务、房地产服务、空运服务的销售和营销服务、视听服务、旅行社

服务、以收费或合同为基础的房地产服务、医疗和牙医服务、航空运输服

务、商标代理及印刷和出版服务。 

截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澳门身份证明局共发出 1,989份永久性居民身

份证明书，这些证明书拟送交至内地设立个体工商户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广

东省。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在内地注册的澳门个体工商户为 897 户，从

业人员 2,161 人，注册资本 5,652 万元人民币。 

目前，“个人游”已扩展至 21 个省市合共 49个城市，至 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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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有 5,690 万人次的内地旅客以“个人游”方式到访过澳门，带动了澳

门整体经济和各行各业的发展。 

在专业资格考试方面，至 2012 年，本澳共有 12 人通过了国家司法考

试、3 人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228 人成功考取国家医师资格证书。

由 2005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2 月，共有 1,390 人考获包括维修技术、个人

形象服务、烹调技术、花艺、服装技术、社会服务、管理专业、计算机专

业等不同范畴和级别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此外，至今有 1 位澳门居民考

取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 

除了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外，贸易投资便利化亦是《安排》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双方继续在十个不同领域进行深化合作，包括贸易投资促进；

通关便利化；商品检验、动植物检验检疫、食品安全、卫生检疫、认证认

可及标准化管理；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度；中小企业合作；产业合作；

知识产权保护；品牌合作和教育合作。就上述的十个合作范畴，内地与澳

门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的推动工作，并不断深化合作内容及扩大合作的成效，

包括成立专责工作小组、签订合作备忘录及协议书，以及组织两地主管部

门和业界进行互访交流等活动，并就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有关措施进行推广

及讲解，使各界能充分了解相关措施安排，务求扩大措施的执行效果。           

 

（完） 


